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會計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I、作業要項表 

項目編號 410 

項目名稱 場地收入經費動支申請及核銷審核作業 

承辦人員 主計室第一組張玉梅  分機 57055   

相關單位 總務處、人事室、秘書室及相關業務單位 

辦理時間 每年１月至１２月（經常性業務） 

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經管場地、設備應訂定收費辦法，並經會議通過後，送
請學校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通過，總務會議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 各單位辦理經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經費之動支，如因新增業務
需要或各項場地管理實際收入不敷支應者，經專案簽准後得預
借經費支用額度，惟以當年度預算編列額度或預估數為限。 

三、 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
績效者發給工作酬勞，應依「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四、 主計室承辦人員依政府機關內部審核之各種相關法規、規則、
準則、辦法及條例，辦理本校有關經費動支之申請、審核、撥
款、核銷等案件之各項內部審核作業。 

五、 提醒業務單位承辦人員應本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辦理
經費核銷作業，並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收據、統一發票或相
關書據）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六、 主計室承辦人員於會辦經費動支等案件時，如發現有不妥（金
額核計錯誤、與擬動支科目之用途不符、預算已無餘額、其他
有違預算執行相關法令規定等），應先洽業務單位作必要之補
充或修正，若必須提出意見者，亦應力求具體、明確，並掌握
辦理時效，另亦可建請業務單位尋求其他可行之替代方案因
應，俾利政策或業務之推展。 

七、 主計室承辦人員應隨時注意相關法規、行政規則及解釋令函有
無新增或修訂。 



  

相關法令 

一、 國立大學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二、 國立大學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三、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之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收支管理辦法 

四、 國立中央大學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要點 

五、 中央大學國鼎光電大樓國際會議廳使用細則 

六、 國立中央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網路教室及遠距視訊教室

申請使用辦法 

七、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場地借用管理細則 

八、 國立中央大學人社大樓黑盒子劇場場地使用辦法 

九、 國立中央大學運動場地管理使用及借用辦法 

十、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空間租借辦法 

十一、 國立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與會議室

借用辦法 

十二、 內部審核處理準則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十三、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十四、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十五、 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十六、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十七、 軍公教人員兼職交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要點 

十八、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

高標準表 

十九、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訂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 

二十、 國立中央國有財產法物品管理手冊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

法、規範及函釋 

二十一、 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二十二、 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 

二十三、 國立中央大學各項經費結報注意事項 

二十四、 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

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二十五、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各項會議(研習)及活動經費支給基準 

二十六、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 

二十七、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工讀辦法 

二十八、 國立中央大學工讀助學金辦理原則 

二十九、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網路請購系統應行注意事項 

三十、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網路請購系統操作手冊 



  

辦理方式 

一、經費動支之申請 

(一)場地管理單位收到繳納之現金、支票或匯入本校專戶之場

地使用費，應送交出納單位，出納單位應當面清點開立收

據並填具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存入銀行，執行完畢後

送主計室辦理入帳，主計室建置場地管理收入計畫編號。 

(二)依本校 5項自籌收支管理辦法規定，對外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應由學校統籌運用，並得提撥百分之五十分配至管理

單位運用。 

(三)場地管理單位應就各項場地管理收入妥為規劃經費之運

用，並提出經費動支案，敘明計畫經費來源、登錄主計室

網路請購系統，列印動支經費各項申請單。 

(四)經費動支應依本校場地管理收支辦法各項規定辦理，如涉

出國案件、人員晉用等應先簽會人事權責單位後遞送業務

權責單位審核。 

(五)採購案件應依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並循行政程序會簽相關權責單位，經機關首長

或授權人核准後辦理。 

二、經費核銷作業 

(一)業務申請單位應檢附相關原始憑證，並至主計室網路請購

作業系統編製並列印支出憑證粘存單辦理經費核銷。 

(二)經費撥付若屬採購（財物、勞務）案件者，應依學校分層

制度規定由總務處或業務單位辦理驗收；非屬採購案件

者，則先簽會其他相關單位。 

(三)單價在新台幣 4,000元以上非消耗品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

圖書及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各項資本支

出，則先簽會總務處保管組。 

(四)主計室審核作業：  

1. 預算是否能容納，支出之原始憑證及執行程序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如有不符者，先洽請原申請單位修正，無法即時

改正者，則簽註意見退回原申請單位。 

2. 因執行業務所需，業務單位申請暫借款項應於取得正式收

據二星期內辦理結報作業。年度即將終了之預借，則及時付



  

款取得正式收據，即刻於年度結束前辦理核銷轉正或歸墊作

業。 

3. 採購案件是否依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作業要點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經費撥付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或其

授權人核准後，壹萬元以上者，執行撥（付）款作業，壹

萬元以下者，執行零用金支付作業。 

  

  

  

  

  

  

  

  

  

  

  

  

  

  

  

  

  

  

  

  

  

  

  

  

  

  

  

  

  



  

II、場地收入經費動支申請及核銷審核作業流程圖  

一、經費動支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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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核銷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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